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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聘僱第二類外國人、外國技術人力已依合理勞動條件辦理招募本國勞工，
並通知本公司之工會或勞工，且於顯明易見之場所公告之(附照片)。

(勞工範圍是指：1.勞資會議之全體勞方代表。 2.無勞資會議勞方代表者,為全體勞工。)

若為勞資會議之全體勞方代表請檢附勞資會議之勞方名冊

本公司確實於   年   月   日  ~       年   月   日  通知全體員工此項訊息，以下簽名以示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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